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嘉君 

訴訟代理人  蔡毓耀 

被      告  和和恬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怡婷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於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以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聲請強制執

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

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

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

定）。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債

權存在與否已生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

危險，而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

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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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09年10月1日至被告公司任職，擔

任SPA按摩師一職，被告要求最低服務年限，並要求原告簽

發本票為擔保。嗣於111年10月1日因原簽發之本票所擔保年

限已至，故被告再要求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原告再服務2

年年限之擔保。惟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被告表示將於112年4

月或5月離職。被告即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強制執

行，並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被告係以系

爭本票作為服務最低年限之擔保，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且被告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

票，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不得扣留求職人員

或員工財務或收取保證金之規定，故被告要求原告為最低服

務年限之保證既屬無效，系爭本票債權則應不存在，為此爰

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

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

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先於110年9月1日簽訂勞動契約書（下稱系

爭勞動契約），後於110年11月9日簽訂保證服務協議書（下

稱系爭服務協議書），系爭服務協議書係約定由被告提供費

用為18萬元之教育訓練課程，原告保證自訓練期滿後於被告

公司服務3年（保證期為111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

若未任職至保證期滿，原告同意退還全額課程費用18萬元，

故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被告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

供原告一般坊間所無之獨家按摩手法「睡眠SPA-深層好眠腦

疲勞放鬆按摩」之課程項目（下稱系爭課程），系爭課程係

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該師在外授課之鐘點價位不斐，

且此課程項目習成後即有獨立開業之價值，是被告自得與原

告簽訂最低服務年限，且原告係自行離職，並無不可歸責勞

工之事由，被告即得請求原告返還教育訓練課程費用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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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於110年10月1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持系爭本票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全卷核閱

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本件原告主張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則以前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

為：系爭本票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

四、得心證之理由：　　

　１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

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

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

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

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

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

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

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又最

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

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

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

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

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

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

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

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之基準（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本件系爭本票係擔保原告就系爭課程結束後，應保證工作至

114年9月30日止，此確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此約定是否

有效，則應視其是否符合上開審查標準。經查，被告雖稱系

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並提出唐金梅美容教育

班課程表、手法示意圖、唐金梅曾出席之電視節目、證照、

個人著作、個人鐘點費、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及獨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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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價值說明表等文件（見本院112年度桃簡字第738號卷第38

頁至第50頁），而逕自主張系爭課程已具有18萬元之價值云

云，然被告自始並無提出確已付款18萬元課程費用之收據或

憑證，本院實難認定被告確實已支出18萬元之培訓費用。又

查，被告係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系爭課程，卻需提

供服務至114年9月30日，距受訓期已相隔近4年，是如依系

爭服務協議書所示，原告於受訓後尚須保證服務約4年，惟

系爭課程僅3日，且受訓完畢後亦無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

資格，實難認有何專業技術培訓之可能。加以本件原告已自

110年11月服務至000年0月間（長達1年5月），衡諸常情已

屬任滿合理之服務期限。末查，縱被告另已支出相關課程費

用，然被告就限制原告最低服務年限，卻無提供原告任何合

理補償，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最低服務3年之約定，已違反

上開勞基法之強制規定，應屬無效，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

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亦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以系爭本票

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需達最低服務年限所簽

發，而本件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既屬無效，已如前述，系爭

本票所擔保之債權應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

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

請強制執行，均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壁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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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金額 票號

陳嘉君 111.10.1 18萬元 TH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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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嘉君  
訴訟代理人  蔡毓耀  
被      告  和和恬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怡婷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於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以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生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09年10月1日至被告公司任職，擔任SPA按摩師一職，被告要求最低服務年限，並要求原告簽發本票為擔保。嗣於111年10月1日因原簽發之本票所擔保年限已至，故被告再要求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原告再服務2年年限之擔保。惟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被告表示將於112年4月或5月離職。被告即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被告係以系爭本票作為服務最低年限之擔保，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且被告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不得扣留求職人員或員工財務或收取保證金之規定，故被告要求原告為最低服務年限之保證既屬無效，系爭本票債權則應不存在，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先於110年9月1日簽訂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後於110年11月9日簽訂保證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服務協議書），系爭服務協議書係約定由被告提供費用為18萬元之教育訓練課程，原告保證自訓練期滿後於被告公司服務3年（保證期為111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若未任職至保證期滿，原告同意退還全額課程費用18萬元，故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被告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原告一般坊間所無之獨家按摩手法「睡眠SPA-深層好眠腦疲勞放鬆按摩」之課程項目（下稱系爭課程），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該師在外授課之鐘點價位不斐，且此課程項目習成後即有獨立開業之價值，是被告自得與原告簽訂最低服務年限，且原告係自行離職，並無不可歸責勞工之事由，被告即得請求原告返還教育訓練課程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於110年10月1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全卷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則以前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
四、得心證之理由：　　
　１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之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本件系爭本票係擔保原告就系爭課程結束後，應保證工作至114年9月30日止，此確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此約定是否有效，則應視其是否符合上開審查標準。經查，被告雖稱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並提出唐金梅美容教育班課程表、手法示意圖、唐金梅曾出席之電視節目、證照、個人著作、個人鐘點費、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及獨立開業價值說明表等文件（見本院112年度桃簡字第738號卷第38頁至第50頁），而逕自主張系爭課程已具有18萬元之價值云云，然被告自始並無提出確已付款18萬元課程費用之收據或憑證，本院實難認定被告確實已支出18萬元之培訓費用。又查，被告係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系爭課程，卻需提供服務至114年9月30日，距受訓期已相隔近4年，是如依系爭服務協議書所示，原告於受訓後尚須保證服務約4年，惟系爭課程僅3日，且受訓完畢後亦無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資格，實難認有何專業技術培訓之可能。加以本件原告已自110年11月服務至000年0月間（長達1年5月），衡諸常情已屬任滿合理之服務期限。末查，縱被告另已支出相關課程費用，然被告就限制原告最低服務年限，卻無提供原告任何合理補償，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最低服務3年之約定，已違反上開勞基法之強制規定，應屬無效，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亦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以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需達最低服務年限所簽發，而本件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既屬無效，已如前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應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均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壁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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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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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嘉君  

訴訟代理人  蔡毓耀  

被      告  和和恬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怡婷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於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以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聲請強制執

    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

    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

    （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

    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

    ）。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

    存在與否已生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

    險，而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起

    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

    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09年10月1日至被告公司任職，擔

    任SPA按摩師一職，被告要求最低服務年限，並要求原告簽

    發本票為擔保。嗣於111年10月1日因原簽發之本票所擔保年

    限已至，故被告再要求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原告再服務2

    年年限之擔保。惟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被告表示將於112年4

    月或5月離職。被告即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

    ，並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被告係以系爭

    本票作為服務最低年限之擔保，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且被告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

    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不得扣留求職人員或員

    工財務或收取保證金之規定，故被告要求原告為最低服務年

    限之保證既屬無效，系爭本票債權則應不存在，為此爰依法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

    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

    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先於110年9月1日簽訂勞動契約書（下稱系

    爭勞動契約），後於110年11月9日簽訂保證服務協議書（下

    稱系爭服務協議書），系爭服務協議書係約定由被告提供費

    用為18萬元之教育訓練課程，原告保證自訓練期滿後於被告

    公司服務3年（保證期為111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

    若未任職至保證期滿，原告同意退還全額課程費用18萬元，

    故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被告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

    供原告一般坊間所無之獨家按摩手法「睡眠SPA-深層好眠腦

    疲勞放鬆按摩」之課程項目（下稱系爭課程），系爭課程係

    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該師在外授課之鐘點價位不斐，

    且此課程項目習成後即有獨立開業之價值，是被告自得與原

    告簽訂最低服務年限，且原告係自行離職，並無不可歸責勞

    工之事由，被告即得請求原告返還教育訓練課程費用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於110年10月1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持系爭本票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全卷核閱

    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本件原告主張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則以前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系爭本票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

四、得心證之理由：　　

　１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

    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

    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

    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

    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

    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

    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

    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又最

    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

    」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

    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

    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

    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

    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

    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

    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之基準（最高法院96年

    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本件系爭本票係擔保原告就系爭課程結束後，應保證工作至1

    14年9月30日止，此確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此約定是否

    有效，則應視其是否符合上開審查標準。經查，被告雖稱系

    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並提出唐金梅美容教育

    班課程表、手法示意圖、唐金梅曾出席之電視節目、證照、

    個人著作、個人鐘點費、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及獨立開

    業價值說明表等文件（見本院112年度桃簡字第738號卷第38

    頁至第50頁），而逕自主張系爭課程已具有18萬元之價值云

    云，然被告自始並無提出確已付款18萬元課程費用之收據或

    憑證，本院實難認定被告確實已支出18萬元之培訓費用。又

    查，被告係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系爭課程，卻需提

    供服務至114年9月30日，距受訓期已相隔近4年，是如依系

    爭服務協議書所示，原告於受訓後尚須保證服務約4年，惟

    系爭課程僅3日，且受訓完畢後亦無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

    資格，實難認有何專業技術培訓之可能。加以本件原告已自

    110年11月服務至000年0月間（長達1年5月），衡諸常情已

    屬任滿合理之服務期限。末查，縱被告另已支出相關課程費

    用，然被告就限制原告最低服務年限，卻無提供原告任何合

    理補償，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最低服務3年之約定，已違反

    上開勞基法之強制規定，應屬無效，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

    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亦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以系爭本票

    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需達最低服務年限所簽發

    ，而本件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既屬無效，已如前述，系爭本

    票所擔保之債權應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如

    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

    強制執行，均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壁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金額 票號 陳嘉君 111.10.1 18萬元 TH00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嘉君  
訴訟代理人  蔡毓耀  
被      告  和和恬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怡婷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於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以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生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09年10月1日至被告公司任職，擔任SPA按摩師一職，被告要求最低服務年限，並要求原告簽發本票為擔保。嗣於111年10月1日因原簽發之本票所擔保年限已至，故被告再要求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原告再服務2年年限之擔保。惟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被告表示將於112年4月或5月離職。被告即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被告係以系爭本票作為服務最低年限之擔保，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且被告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不得扣留求職人員或員工財務或收取保證金之規定，故被告要求原告為最低服務年限之保證既屬無效，系爭本票債權則應不存在，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先於110年9月1日簽訂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後於110年11月9日簽訂保證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服務協議書），系爭服務協議書係約定由被告提供費用為18萬元之教育訓練課程，原告保證自訓練期滿後於被告公司服務3年（保證期為111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若未任職至保證期滿，原告同意退還全額課程費用18萬元，故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被告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原告一般坊間所無之獨家按摩手法「睡眠SPA-深層好眠腦疲勞放鬆按摩」之課程項目（下稱系爭課程），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該師在外授課之鐘點價位不斐，且此課程項目習成後即有獨立開業之價值，是被告自得與原告簽訂最低服務年限，且原告係自行離職，並無不可歸責勞工之事由，被告即得請求原告返還教育訓練課程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於110年10月1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全卷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則以前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
四、得心證之理由：　　
　１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之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本件系爭本票係擔保原告就系爭課程結束後，應保證工作至114年9月30日止，此確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此約定是否有效，則應視其是否符合上開審查標準。經查，被告雖稱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並提出唐金梅美容教育班課程表、手法示意圖、唐金梅曾出席之電視節目、證照、個人著作、個人鐘點費、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及獨立開業價值說明表等文件（見本院112年度桃簡字第738號卷第38頁至第50頁），而逕自主張系爭課程已具有18萬元之價值云云，然被告自始並無提出確已付款18萬元課程費用之收據或憑證，本院實難認定被告確實已支出18萬元之培訓費用。又查，被告係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系爭課程，卻需提供服務至114年9月30日，距受訓期已相隔近4年，是如依系爭服務協議書所示，原告於受訓後尚須保證服務約4年，惟系爭課程僅3日，且受訓完畢後亦無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資格，實難認有何專業技術培訓之可能。加以本件原告已自110年11月服務至000年0月間（長達1年5月），衡諸常情已屬任滿合理之服務期限。末查，縱被告另已支出相關課程費用，然被告就限制原告最低服務年限，卻無提供原告任何合理補償，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最低服務3年之約定，已違反上開勞基法之強制規定，應屬無效，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亦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以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需達最低服務年限所簽發，而本件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既屬無效，已如前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應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均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壁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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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嘉君  

訴訟代理人  蔡毓耀  

被      告  和和恬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怡婷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於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以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是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生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109年10月1日至被告公司任職，擔任SPA按摩師一職，被告要求最低服務年限，並要求原告簽發本票為擔保。嗣於111年10月1日因原簽發之本票所擔保年限已至，故被告再要求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原告再服務2年年限之擔保。惟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被告表示將於112年4月或5月離職。被告即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被告係以系爭本票作為服務最低年限之擔保，已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且被告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亦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不得扣留求職人員或員工財務或收取保證金之規定，故被告要求原告為最低服務年限之保證既屬無效，系爭本票債權則應不存在，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先於110年9月1日簽訂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後於110年11月9日簽訂保證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服務協議書），系爭服務協議書係約定由被告提供費用為18萬元之教育訓練課程，原告保證自訓練期滿後於被告公司服務3年（保證期為111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若未任職至保證期滿，原告同意退還全額課程費用18萬元，故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被告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原告一般坊間所無之獨家按摩手法「睡眠SPA-深層好眠腦疲勞放鬆按摩」之課程項目（下稱系爭課程），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該師在外授課之鐘點價位不斐，且此課程項目習成後即有獨立開業之價值，是被告自得與原告簽訂最低服務年限，且原告係自行離職，並無不可歸責勞工之事由，被告即得請求原告返還教育訓練課程費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於110年10月1日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司票字第705號全卷核閱屬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則以前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系爭本票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

四、得心證之理由：　　

　１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又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之基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本件系爭本票係擔保原告就系爭課程結束後，應保證工作至114年9月30日止，此確屬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此約定是否有效，則應視其是否符合上開審查標準。經查，被告雖稱系爭課程係由唐金梅美容教育班授課，並提出唐金梅美容教育班課程表、手法示意圖、唐金梅曾出席之電視節目、證照、個人著作、個人鐘點費、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清單及獨立開業價值說明表等文件（見本院112年度桃簡字第738號卷第38頁至第50頁），而逕自主張系爭課程已具有18萬元之價值云云，然被告自始並無提出確已付款18萬元課程費用之收據或憑證，本院實難認定被告確實已支出18萬元之培訓費用。又查，被告係於110年11月22日至24日提供系爭課程，卻需提供服務至114年9月30日，距受訓期已相隔近4年，是如依系爭服務協議書所示，原告於受訓後尚須保證服務約4年，惟系爭課程僅3日，且受訓完畢後亦無可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資格，實難認有何專業技術培訓之可能。加以本件原告已自110年11月服務至000年0月間（長達1年5月），衡諸常情已屬任滿合理之服務期限。末查，縱被告另已支出相關課程費用，然被告就限制原告最低服務年限，卻無提供原告任何合理補償，是本件被告限制原告最低服務3年之約定，已違反上開勞基法之強制規定，應屬無效，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亦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以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需達最低服務年限所簽發，而本件最低服務年限之約款既屬無效，已如前述，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應不存在，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強制執行，均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壁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金額 票號 陳嘉君 111.10.1 18萬元 TH0000000 





